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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3083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剑桥科技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-060 

 

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 

特别提示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8 年 12 月 14 日收到

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出具的《关于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

e 互动平台发布信息有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18】2732 号）（以下

简称“《监管工作函》”）。公司收到《监管工作函》后高度重视，积极组织相关人

员对《监管工作函》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和回复，现将《监管工作函》涉及

的问题整理回复如下： 

 

一、请你公司核实本次在上证 e 互动发布信息的具体决策情况，包括主要决

策人、实际执行人、内部决策流程，并就相关信息发布不审慎、不准确的行为

予以问责。 

回复： 

2018 年 12 月 12 日 14 时 56 分某投资者在上证 e 互动平台向公司提出问题：

“目前与公司有合作意向的客户有哪些？室内 5g 基站是否得到客户认可”。 

2018 年 12 月 13 日 9 时 25 分，证券部总监通知证券事务代表组织答复。经

咨询销售经理，证券事务代表草拟了问题答复。经证券部总监修改及董事会秘书

审核后，证券事务代表于 12 时 52 分在 e 互动平台发布问题答复。回复如下：“尊

敬的投资者，您好！与公司有合作意向的客户名单属于公司的商业机密，恕不便

透露。关于室内 5g 基站，公司已获得客户的充分认可，并开始大批量发货。感

谢您的关注！” 

目前，公司主营业务为基于 OEM/ODM/JDM 模式，为大客户定制家庭、企

业及工业应用类 ICT 终端设备。2017 年公司尚未开展小基站产品销售业务，销

售占比 0%。预计 2018 年度小基站产品的销售收入占公司全年度销售总收入的比

例将不超过 3%。同时公司并不知悉客户后续将产品应用到何种用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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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回复后，公司股价发生较大波动，公司对此深表歉意。公司将吸取教训，

更加细致、严谨地对待信息发布事项，审慎研判拟发布信息是否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以及可能引起的市场反应。 

 

二、请你公司核实本次在上证 e 互动发布信息是否与相关股东的减持行为存

在关联，是否存在相关人员事前与减持股东联络沟通的情形。请公司提供内幕

信息知情人名单供交易核查。 

回复： 

股东名称 
持股数量

（股） 

占总股

本比例 

上市流

通日 

减持计划预

披露日
注 1 

减持计划 减持进展公告情况
注 2 

宁波安丰和

众创业投资

合 伙 企 业

（ 有 限 合

伙） 

4,576,099 3.55% 

2018 年

11 月 16

日 

2018 年 11 月

16 日 

2018 年 12 月 7

日～2019 年 3

月 7 日，集中

竞价方式减持

不超过总股本

1%。 

截至 2018 年 12 月 13 日，安丰和众减

持股份数量过半，向公司出具了《股

东减持股份进展告知函》，其在 2018

年 12 月 7 日至 2018 年 12 月 13 日期

间累计减持数量占总股本比例 0.66%。 

注 1：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16 日披露的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18-054） 

注 2：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4 日披露的《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18-056） 

本次上证 e 互动回复信息发布前，公司相关人员与安丰和众最后一次联系系

证券部总监于 2018年 12月 6日通过微信向安丰和众提示需要履行的减持披露义

务。 

本次上证 e 互动回复，相关人员未能充分考虑到 5G 通信技术正处于市场高

度关注的状态。公司绝无主观故意迎合近期 5G 概念热点，也不存在配合股东减

持的意图。在本次上证 e 互动回复信息发布前，公司有关人员未与相关股东就 e

互动问答进行过联络沟通。 

公司已按规定整理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以供交易核查。 

 

三、请你公司就本次 e 互动发布信息不审慎、不准确的情况，查明原因，尽

快整改，完善相应内部管理制度，确保对外发布信息行为的合规性。 

回复： 

本次 e 互动问答回复前，公司证券部就问题述及产品向相关业务部门作了咨

询和了解；在回复过程中，也按照公司《信息发布管理办法》履行了信息发布决

策流程。由于经验不足，未能充分意识到 5G 通信技术属于市场高度关注热点这

一情况，更没有预计到由于该等回复不够审慎和准确而引发的股价波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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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此，公司管理层已深刻认识到审慎对待信息发布的重要性，已部署证券部

认真梳理与信息披露相关的管理制度并对现有《信息发布管理办法》及时进行修

订。 

针对“上证 e互动”信息发布，修订后如下： 

“第四条  信息发布管理 

（一）“上证 e 互动”信息发布管理 

证券部设专人定期登录“上证 e互动”平台关注投资者的提问和建议，并及

时收集相关问题的答复。 

1、信息发布流程 

证券部设专人收集相关问题提报证券部总监，证券部总监根据具体问题情况

安排证券部专人或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协助拟定回复意见，经证券部总监修改及董

事会秘书审核后发布。如果董事会秘书不能确定拟发回复是否准确，则提交公司

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人确认后对外发布。” 

今后公司相关人员将加强学习，切实提高信息披露责任意识和信息发布质量，

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


